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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委員就文化部識別系統標誌設計案提出相關疑義質詢 1 案，經交據本院文化部查復如下： 

「文化部識別標誌設計委託服務案」係委託自由落體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文化部主標誌、中英

標準字、標準色、輔助色等規劃設計，相關成果作為文化部未來形象設計與應用之參考。 

「520 文化部掛牌活動宣傳設計委託服務案」委辦內容僅包含 520 文化部掛牌活動之相關宣傳

設計，文化部牽牛花 logo 為設計師王廉瑛及設計顧問陳家毅為前開活動義務設計，並未含於「520

文化部掛牌活動宣傳設計委託服務案」委辦項目內，且無額外收取服務費用，「520 文化部掛牌活

動宣傳設計委託服務案」之設計成果包含 520 記者會背板、邀請函、識別證、信封、信紙、公文封

、資料夾、……等。兩案委辦內容完全不同，並無重複招標之情事。 

（三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於嘉義市舊市府大樓設置「國家級攝

影博物館」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5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13） 

李委員提出「國家級攝影博物館」設置於嘉義市舊市府大樓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乙案，經交

據本院文化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影像紀錄全國人民的共同記憶，是凝聚民眾情感的重要媒介，它可展現脈動城市發展面貌掌握

文明進程，提升生活品質。在數位化時代來臨，影像可複製可流通，其產生的力量是無遠弗

屆的，發展可能性是不可限量的，文化部一向極為重視。 

二、關於攝影博物館的籌備工作，文化部將儘速積極辦理先期評估報告案，使此一國家攝影博物館

設置不僅可喚起全民對攝影藝術創作的認同與重視，且可汲取社會演變軌跡，具體而微地做

時代全記錄；並可運用教育與科技，透過攝影語彙傳遞豐富的文化信息，使一點一滴深化臺

灣文化藝術的過去與未來，進而使臺灣文化藝術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。 

三、有關委員提出若整修舊嘉義市政府建築使之保存再生，亦可與嘉義市豐富藝術與博物館資源等

建構出一個完整藝術人文生態，且可平衡南北兩地文化建設差距等質詢，文化部將納入該設

置專業評估案中辦理。 

（四十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「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」之實

施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5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15） 

徐委員就「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」之實施提出相關質詢乙案，經交據本院文化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出版法於民國 88 年 1 月 25 日廢止後，政府對於新聞報導及出版品之內容均已參照各民主先進

國家作法，回歸相關法律及業者自律。惟為兼顧成年人閱讀權利及保護兒童及青少年之身心

健康，行政院新聞局在 93 年底依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」發布「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


